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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新农村建设丛书》是一套针对“农家书屋”、“阳光工程”、“春风工程”专门编写的丛书，是吉
林出版集团组织多家科研院所及千余位农业专家和涉农学科学者，倾力打造的精品工程。
本丛书共分五辑，每辑100册，每册介绍一个专题。
     本书为《买卖合同》分册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买卖合同的订立、效力；买卖双方的权利、义务；买卖
合同的履行、变更、转让和终止；违约责任等。
本书是一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用书，一本指导农民增产增收、脱贫致富的良师益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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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一、订立  未成年人不得订立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合同  精神病人不得订立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
相适应的合同  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合同未必无效  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买卖合同  要约是希望和他
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 普通商业广告不是要约 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 撤回要约应当及时  确定了
承诺期限的要约不得撤销  承诺可以以行为的方式作出  口头承诺不得撤回  超期发出的承诺的效力  超
期到达的承诺的效力  承诺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的视为新要约  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未采用的也
可成立  合同未经签字或盖章也可成立  试用期届满，买受人沉默的视为同意购买  不得假借订立合同，
恶意进行磋商  不得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二、效力  未办理过户登记不
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 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生效的条件  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生效的期限  无权代理
人订立的买卖合同须经被代理人追认  出售夫妻共有房屋应当取得一致意见  财产的按份共有人享有优
先购买权  房屋承租人对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  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农村房屋  “霸王条款”不合法  不得
擅自出卖他人财产  不得以欺诈手段诱使他人订立买卖合同  不得以胁迫手段迫使他人订立买卖合同  买
卖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 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买卖合同无效  损害社会公共
利益的买卖合同无效 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买卖合同无效  免除货物造成买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
效  免除一方故意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 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买卖合同可以撤销  显失公平合
同的受害方有权变更合同  乘人之危订立的买卖合同可以撤销三、买卖双方的权利、义务  出卖人应当
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  不得擅自出卖抵押物  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质量要
求  卖方应当承担标的物交付前毁损、灭失的风险  因买方原因延期交货，买方应承担期间风险  买方未
尽检验义务应自负责任  买方拒绝接收多交付的标的物，应及时通知出卖人  买方有权获得货物交付之
后产生的孳息四、履行、变更、转让和终止 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负有通知、协作和保密的义务  第三
人不履行债务的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 互负债务的当事人未约定履行顺序的应同时履
行  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，有证据证明对方履行能力下降，合同极有可能不能得到履行时，可以中止
履行  对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提前履行，债权人不得拒绝  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的，视为未变更  转
让合同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  转让合同义务应当得到债权人的同意  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义
务时，对方有权解除合同附件存在质量问题时，买方不得要求更换或退还主产品 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
未支付价款达法定限额的，出卖人可以解除合约五、违约责任  一房多卖应承担违约责任  合同丧失履
行可能的，违约方免除继续履行的责任  违约损害赔偿以违约方能够预见到的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为限  
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，可以适当减少  订金不等于定金  违约金和定金不能同时适用  未违
约方未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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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一、订立未成年人不得订立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合同第九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，应当具有相应的
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。
第四十七条第一款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，该合同有效，但纯_获利
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、智力、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。
【释义】以上两条法律是关于订立合同的主体资格与代理委托的规定。
订立合同的当事人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否则签订的合同将不能生效。
民事权利能力，是指能够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，享有民事权利、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。
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第九条的规定，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。
民事行为能力，是指能够独立进行民事活动，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民事权利、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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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三农与法:买卖合同》包括：合同未经签字或盖章也可成立；“霸王条款”不合法；不得以欺诈手段
诱使他人订立买卖合同；买卖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；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买卖合同
可以撤销；不得擅自出卖抵押物；买方未尽检验义务应自负责任；转让合同义务应当得到债权人的同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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